附件1
西安市2017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日程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责任主体

	5月6日前
	 上报学区划分方案和招生入学工作实施细则方案
	区县教育局

	5月22日12:00
	向社会公布辖区学区划分范围
	区县教育局

	  6月上、中旬
	 适龄儿童家长到户籍所在区县教育局划定的学区学校登记
	学校

	6月下旬
	区县教育局、学校审核派位，填写《西安市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
	区县教育局、学校

	6月30日前
	发放《西安市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
	区县教育局、学校

	7月5日前
	 适龄儿童、少年持《西安市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到为其提供义务教育学位的小学、初中办理认定学位登记手续
	学校

	9月8日
	 全市小学、初中新生建立学籍
	区县教育局、学校

	9月16日
	总结义务教育学段入学工作，书面上报市、区教育局
	区县教育局、学校


附件2

西安市义务教育外地户籍政策规定准入类学生一览表
	序号
	对象
	证明材料

	1
	驻艰苦边远地区、西藏、三类以上岛屿，
以及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危岗
位的军人或从事地质勘探等长期野外工作
人员，委托本市监护人照顾的适龄子女
	父母工作单位主管厅(局)或部队师级以上介绍信
或证明及原籍区县教育局、民政局介绍信

	2
	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人民警察、一至四级
伤残军人和人民警察及其他优抚对象的适
龄子女
	烈士证明书、因公牺牲证明书、残疾军人证、残疾警
察证及原籍区县民政局介绍信

	3
	按规定引进专家及特殊人才适龄子女
	相关职称证书及引进单位主管厅(局)介绍信或证
明

	4
	留学归国创业人员适龄子女
	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或教育
部开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本市用人单
位证明

	5
	合法领养的适龄孤儿
	西安市民政局颁发的收养证，收养人的户口簿

	6
	为我市经济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人员的适龄
子女
	荣誉市民证书或区县以上政府相关证明

	7
	长期患重病人员和失去监护子女能力的残
疾人，委托本市监护人照顾的适龄子女
	原籍区县以上民政局、残联证明或区县级以上医
院危重病证明书

	8
	人社、民政部门接收符合我市条件的自
主择业的复转退伍军人的适龄子女
	原籍区县以上人社局或民政局证明，父母本人复转
退伍证件

	9
	海外华侨华人子女、华侨适龄子女
	驻相应国使领馆证明、华侨与入学学生关系证明

	10
	台湾，香港和澳门籍学生
	西安市台办出具的证明，监护人和本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

	11
	外国外交人员或侨民的适龄子女
	监护人和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市级以上外事办证
明


注：1.属于以上1—8类政策规定准入的学生除提供上表所列证明外，还需持有户籍所在地政府街道办或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开具的在当地无监护条件的学生流出证明、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明和我市居住证（或我市户籍证明）及本人申请。
2.其他特殊情况由区县教育局根据有关政策确定。
附件3
      区（县）2017年义务教育学区划分一览表（小学或初中）
	序号
	学校名称
	学区（服务范围）
	备注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公布时间：
注：此表为各区县公布学区时统一用格式样表
附件4

西安市义务教育学校入学生源数量和户籍统计表
区县：                         学校类型：（小学或初中）
	序号
	学校名称
	西安市内
	西安市外
	备 

注

	
	
	本区
县内
 户籍
	本区外城
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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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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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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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台
	外国籍
	

	
	
	
	
	
	
	
	
	
	

	
	
	
	
	
	
	
	
	
	

	
	
	
	
	
	
	
	
	
	

	
	
	
	
	
	
	
	
	
	

	
	
	
	
	
	
	
	
	
	

	
	
	
	
	
	
	
	
	
	

	
	
	
	
	
	
	
	
	
	

	
	
	
	
	
	
	
	
	
	

	
	
	
	
	
	
	
	
	
	

	小计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注：此表所填数据重要，请于2017年9月4日（周一）上报基教一处。
